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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 (准許進入 )公告》 (第 75號法律公告 ) 

 
 
  本人現正協助議員審議《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 (准許進入 )
公告》 (“該公告 ”)的法律及草擬事宜，現謹請閣下澄清以下事項。  
 
  涂謹申議員察悉，在該公告附表第 4項第 3欄用了 “without 
undue delay(不作無故拖延 )”此用語，而在該公告附表第 1、 2及 3項第 3
欄則只用了 “directly(直接 )”一詞而非 “without undue delay(不作無故拖
延 )”。他希望知道有此差別的原因。  
 
  請於 2007年 6月 5日研究和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有關的附屬
法例小組委員會下次會議舉行前，就上述問題以中英文作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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